附件2


税务事项通知书

（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争议处理决定通知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关于发布〈舟山市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争议处理办法〉的公告》（2021年第7号）第八条规定

通知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我局对你（单位）提请的争议事项及相关证据资料进行了审核，现将有关处理决定通知如下：

若你（单位）对税务机关作出的争议处理决定仍有异议，应先依照争议处理决定确定的交易计税价格申报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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